
「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一屆第七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地點：原能會七樓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敬稱略）： 
黃光輝委員（劉佳鈞代理）、蕭代基委員（請假）、於幼華

委員（請假）、王鑫委員（請假）、陳春生委員、劉說安委

員、鄧希平委員、謝瀛春委員、林立夫委員（陳勝朗代理）、

黃克尤委員、蔡昭明委員 
列席人員： 
台電公司核後端處：林明雄、林政哲、彭永昌、林鴻祥、史

簡、尤偉駿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陳渙東、黃肇基、李境和、陳文泉、曾

漢湘 
四、主席：楊召集委員昭義             記錄：徐源鴻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本次會議簡報： 

1.「中華民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安全國家報告書」：物管局簡
報（略）。 

2.「瞭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低放處置公眾溝通之成效及具體
作業規劃」：台電公司核後端處簡報（略）。 

七、決議事項 
委員之建議，請台電公司及物管局參考辦理： 
1. 請物管局提送國家報告及相關資料，供我國代表出席於加
拿大舉辦之 2006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E)年會發表。 

2. 請物管局邀請科技英文之專家、學者或教授協助潤稿。 
3. 請台電公司將韓國之成功選址，納入溝通案例。 
4. 請台電公司妥善規劃溝通方式，以因應場址設置條例之地
方性公投。 

十、散會 


